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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大仙區議會文件第 2/2026 號 (2026 年 1 月 6 日區議會會議 ) 

 

 

區議會  

大廈管理工作小組  

（修訂文件）  

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旨在闡述十八區區議會轄下設立常設大廈管理工作小

組（工作小組）的安排，包括職權範圍、任期、組成及建議討論事項等。  

 

 

職權範圍  

 

2.  《區議會常規》（下稱《常規》）第 84(1)及 (2)條訂明，區議會

主席可委出「常設工作小組」，以協助推行指定工作。大廈管理工作小

組的職權範圍如下： 

 

(一 )  按區議會主席要求，收集區內人士就區內大廈管理的意

見，就良好大廈管理方法向區議會提交意見摘要及應對

建議；  

 

(二 )  區議員按其地區服務經驗就良好大廈管理作業模式進行

分享交流，並向區議會提交相關的建議；及  

 

(三 )  協助宣傳和推廣良好大廈管理，包括民政事務總署（民政

總署）和民政事務處（民政處）有關大廈及物業管理資訊，

以及民政總署的各類大廈管理支援服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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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期  

 

3.    工作小組的任期與區議會相同。第七屆區議會工作小組的任期至  

2027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 

 

 

組成  

 

4.   《常規》第 87(1)條訂明，區議會主席須委任本身亦是區議員的工

作小組成員擔任該工作小組的主席。秘書處已於 2025 年 12 月 31 日致函

邀請區議員加入工作小組，成員名單（包括主席）請參閱附件 1。民政處

代表會列席會議。  

 

 

更新黃大仙區議會轄下房屋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 

 

5.    為免與新成立的大廈管理工作小組的職權範圍出現重疊，黃大

仙區議會轄下房屋委員會（房屋會）的職權範圍將作出相應修訂，已更新

的房屋會職權範圍請參閱附件 2。  

 

 

 

民政事務總署  

2026 年 1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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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第七屆黃大仙區議會轄下大廈管理工作小組 

成員名單 

 

 第七屆黃大仙區議會轄下大廈管理工作小組的成員名單如下： 

  

成員：  陳偉坤先生  

陳英先生  

 馮健樂先生  

 洪楚英先生  

 黎榮浩先生  

 劉婉儀女士  

李東江先生  

 梁騰丰先生  

 雷啟蓮女士  

 莫健榮先生  

 魏仕成先生  

 潘卓斌先生  

 譚美普女士  

 鄧雯蕙女士  

 楊諾軒先生  

 姚逸華女士  

 袁國強先生  

 越毅強先生  

總人數  18 

 

 



 

1 

 

附件 2 

 

第七屆(2024 至 2027 年)黃大仙區議會轄下 

房屋委員會 

(於 2026 年 1 月修訂 ) 

 

 

職權範圍 

 

為令區內涉及房屋的事宜切合區內人士的需要和期望： 

 

1.  接受政府就涉及區內公共屋邨、居屋屋苑、工商業樓宇、私人

樓宇(包括其供應、質素、管理、重建及維修保養)等事宜的諮

詢； 

2.  接受政府就涉及區內房屋的工程或工務項目(包括規劃中及/

或正興建)的規劃及實施的諮詢； 

3.  按區議會主席要求，收集區內人士就區內房屋事務的意見並

向政府提交意見摘要及建議應對方案； 

4.  指導轄下工作小組的工作，通過工作小組所作的結論；以及 

5.  定期向區議會報告委員會的工作，及承擔區議會主席委派的

工作。 

 

 

建議常設列席政府部門 

 

房屋署 

(按需要：屋宇署及食物環境衞生署分區聯合辦公室(負責處理樓宇滲

水個案)) 

 


